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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州县财政局文件
泽财购〔2026〕3 号

泽州县财政局
关于开展政府采购领域隐性壁垒问题

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县直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5 年度国务院推

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查情况的通报》(国办函〔2025〕118 号)

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我县招投标和政府采购活动，现就开展隐性

壁垒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政府采购活动中设置不合理门槛、限

制公平竞争等突出问题，通过自查自纠、整改落实、长效监管，

全面清理和整治各类隐性壁垒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政

府采购活动的权利，构建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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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。

二、排查范围与重点

（一）排查范围：各单位自 2011 年 1 月 1 日以来组织实

施或委托实施的各类政府采购项目。本次排查后，建立常态化

排查机制，按周报送新增项目情况。

（二）排查重点：全面排查是否存在以下设置隐性壁垒、

排斥或限制潜在供应商的行为：

1.设置不合理业绩门槛(如限定特定区域、规模项目经验)

2.制定倾向性技术参数(如指定专利、认证或品牌)

3.设立歧视性资质要求

4.其他变相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

三、典型案例警示

湖北省崇阳县智能应急广播政府采购项目（招标金额 388

万元）在督查中被发现存在典型隐性壁垒问题：

1.业绩要求指向性过强，限定“近三年完成基于 TS 流的

数字广播农村智能广播设备采购项目业绩”。

2.资质要求具有排他性，强制要求提供“CREST 国际认证

CS4 级别证书”。

上述条款严重限制了潜在供应商的公平参与，违反了政府

采购公平竞争原则。各单位务必以此为鉴，深刻反思，对照检

查本单位是否存在类似或变相的排斥性、限制性条款。

四、工作步骤与要求

（一） 全面自查自纠：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力

量对排查范围内的所有政府采购项目进行梳理，对发现的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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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要深入分析原因，立即纠正。

（二）建立整改台账（动态更新）：对排查出的问题，要

逐一建立《泽州县政府采购领域隐性壁垒问题自查自纠整改台

账》（详见附件），明确问题描述、所属项目、整改措施、责任

主体、整改时限和当前状态，实行台账式管理，确保整改彻底、

到位。

（三）实行周报制度：此项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。请各单

位指定专人负责，于每周一下午 17:00 前，将最新更新的《整

改 台 账 》 电 子 版 报 送 至 县 财 政 局 指 定 邮 箱 ：

zzxczjcgb@126.com。未按时报送的视为“零报告”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韩文艺

联系电话：0356-2056830

报送邮箱：zzxczjcgb@126.com

附件：泽州县政府采购领域隐性壁垒问题自查自纠整改台账

泽州县财政局

2026 年 2 月 11 日

mailto:zzxczjcgb@126.com


- 4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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